
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

关于深入推进“英烈精神归故里”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、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退役军

人事务局：

2019 年 7 月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印发了《关于开展

“英烈精神归故里”活动的通知》。活动开展两年来，全市退役

军人事务系统采取有力举措，多渠道多形式广泛深入持续开展工

作，已为 84 名烈士找到亲人，取得初步成效，产生良好的社会

效益，在全社会营造了崇尚英烈、缅怀英烈、学习英烈的浓厚氛

围。现就近期推进“英烈精神归故里”活动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有序开展寻亲活动

推进“英烈精神归故里”活动，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烈士褒扬纪念工作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

推进烈士寻亲工作批示要求的实际举措，是加强和深化烈士褒扬

纪念工作的重要途径。各区县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

担当，充分认识开展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将该项工作作为退役

军人事务部门和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的重要职能任务。各区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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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安排局领导专门负责，亲自抓、亲自促，亲

自落实。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工作方案，落实工作举措，确保寻

亲活动尽力而为，有序开展。

二、精准核查数据，健全完善烈士信息

要充分利用烈士纪念设施数据核查的契机，确保每一处烈士

纪念设施信息核查全覆盖、精准到位。对于烈士信息不全的，要

创新形式深入调研查询，尽力完善烈士和烈属信息，健全和完善

烈士信息库。要为每一处烈士纪念设施和每一位烈士建档立卡，

及时掌握烈属家庭及成员基本情况变化，实现烈士、烈属、烈士

墓信息互联互通。

三、认真梳理信息，主动发布寻亲线索

要对长期没有亲属祭扫的烈士墓进行认真梳理，主动联系烈

士亲属。对于经核查也无法健全烈士信息、找到烈士亲属的，以

及重庆籍安葬在外地、烈士亲属不知其安葬地的，要逐一建立寻

亲台账，采取多种举措开展寻亲活动。要将寻亲信息及时报送市

退役军人事务局褒扬纪念处，利用与今日头条的合作和政府寻亲

公共服务平台，发布寻亲信息，运用大数据和精准地域推送等技

术，开展寻亲活动。要通过活动开展，为更多烈士找到亲人，为

更多亲人找到烈士，确保寻亲活动取得新成效。

四、建立联动机制，形成寻亲工作合力

要发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主体责任，整合军地相关部门资

源，依托烈士纪念设施和退役军人服务体系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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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性，构建多层次、多角度、多形式、广覆盖的烈士寻亲社会

联动长效机制，形成协同高效的寻亲工作合力。

五、深入挖掘采写，大力宣传英烈精神

要实施抢救性工程，发掘丰富英烈生平事迹，深入挖掘英烈

精神内涵。要运用媒体融合手段，联合宣传、党史、地方志等部

门，采写英烈事迹故事，宣扬烈士功勋，弘扬英烈精神。要讲好

寻亲故事、优秀“守陵人”故事，宣传英烈精神感召下的先进典

型，扩大活动影响力。

六、实行动态管理，做好常态寻亲统计

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的要求，对各省市烈士寻亲工作实行双

周报告制，每月双周周一填报，截止为单周周五的数据。各区县

要指定专人，对照《烈士寻亲工作相关情况表》（附件）要求，

每双周周一在 QQ 褒扬纪念工作群中按时报送。

联系人：陈芸；联系电话：88986938；邮箱：2248383752@qq.com

附件：烈士寻亲工作相关情况表

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23 日

mailto:2248383752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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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烈士寻亲工作相关情况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统计项（单位） 数据

1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成立后完成寻亲数量（位）

2 长期无人祭扫烈士墓（个）

3 4 月 1 日以来受理烈士家属寻亲申请（件次）

4
4 月 1 日以来完成“为烈士寻亲”100 名烈士

寻亲数量（位）

5 4 月 1 日以来完成寻亲数量（位，不含 100 名烈士）

6
4 月 1 日以来“为烈士寻亲”100 名烈士完成寻亲的，

组织认亲、祭扫数（位）

7
4 月 1 日以来完成寻亲的，组织认亲、祭扫数

（位，不含 100 名烈士）

说明：（1）序号 1、4、5、6、7 统计项所指统计数据，是指“为 X 位烈士寻找到亲

属或后人”。4、6 统计项所指“‘为烈士寻亲’100 位烈士”，是指完成

清明节期间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全网公布的 100 位烈士寻亲情况。5、7
统计项，统计各区县署开展烈士寻亲情况。

（2）序号 2 统计项所指烈士墓个数，含单体烈士墓和集体墓安葬的烈士，按

烈士人数统计。

（3）序号 3 统计项，指通过电话、来信来访、网络等各种方式提出寻亲申请

件的数量，申请寻找同一位烈士的，不重复统计。

（4）请各区县于每月双周周一 15 时前在 QQ 褒扬纪念工作群中报送，统计

截止为单周周五的数据。


